重庆雪瑞食品经营部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年8月23日，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到璧山区雪瑞食品经营部进行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店铺经营场所的小吃操作台上，有5杯小米粥、5杯银耳羹、7杯八宝粥已超过保质期。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2025年8月29日，本局依法对当事人涉嫌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办有营业执照等手续，经营餐饮热食类食品和多种预包装食品。2025年3月2日，当事人以0.95元/杯的单价购进杯装的八宝粥、小米粥、银耳羹，放置于店内，以5元/杯的价格对外销售，当事人未建立销售账目。2025年8月23日，本局执法人员接到反映当事人售卖过期方便面的情况，依法对当事人的店铺开展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店铺经营场所的小吃操作台上，有5杯小米粥（净含量：330克/杯）、5杯银耳羹（净含量：320毫升/杯）、7杯八宝粥（净含量：330克/杯）均已超过保质期，食品放置处无不合格标识。上述17杯食品均为“谷状元”品牌、标称保质期均为6个月，生产日期均标注在杯膜喷码上，标称生产日期如下：5杯小米粥的标称生产日期为“20250219”、5杯银耳羹的标称生产日期为“20250208”、7杯八宝粥的标称生产日期“20250206”。现场检查时未发现过期方便面。当事人上述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于2025年8月23日被本局依法查获。

另查明，2025年8月14日，有消费者在当事人店铺的自动售货机内购买了9桶方便面，发现购买的9桶方便面中有7桶已经超过保质期，具体为：售价10元/桶的5桶统一品牌的“来一桶”老坛酸菜牛肉面155g装（桶底部包装膜上标有“20250706前食用”）；售价10元/桶的2桶统一品牌的红烧牛肉面138g装（底部包装膜上标有“20250801前食用”）。2025年8月17日，当事人赔偿消费者2000元,但未退货退款。当事人提供不出上述方便面的进货凭证等资料。

因当事人未建立销售账目，无法查清过期后的方便面、小米粥、银耳羹、八宝粥的实际销售情况，故本案过期食品的货值金额以已查清销售的过期方便面、现场查获的过期食品计算，故即货值金额为（5桶×10元/桶+2桶×10元/桶）+（5杯+5杯+7杯）×5元/杯=70元+85元=155元。违法所得以销售出去的过期方便面计算，故违法所得为5桶×10元/桶+2桶×10元/桶=7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授权委托情况；

2.现场笔录、现场检查照片、询问笔录，投诉人提供的照片等，证明当事人经营过期食品的违法事实、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的确认事实等。

3.询问笔录、当事人提供的调节赔偿情况内容截图等，证明当事人与购买到过期方便面的群众协商赔偿一致的事实。

上述证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关于证据的规定，并经查证属实，由当事人等签字认可。

本局于2025年9月16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重庆市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渝璧山市监罚告〔2025〕606号），依法告知了对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同时还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没有新的证据材料提供。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销售已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构成“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本案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金额155元，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三个月，当事人积极处理消费纠纷，主动消除危害后果，依据《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十八条第三项，经综合裁量，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给予如下减轻行政处罚：

1、没收扣押的过期食品：5杯小米粥（净含量：330克/杯）、5杯银耳羹（净含量：320毫升/杯）、7杯八宝粥（净含量：330克/杯）；
2、罚款2500元；

3、没收违法所得70元。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重庆市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4日




